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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度实施完成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前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聘请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事务所”）对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标的公司天津空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间电

源”）和天津力神特种电源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力神特电”）2020年度业绩

承诺的完成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由大信事务所于 2021 年 4 月出具了《天津

空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1]第 1-

02418号）及《天津力神特种电源科技股份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

信专审字[2021]第 1-02419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整体方案由公司股权无偿划转、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等三部分组成。 

（一）公司股权无偿划转 

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装集团”）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15,356.62 万股股份（占重组完成前公司总股

本的 22.34%）无偿划转至中电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能”）。 

（二）重大资产出售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兵装集团出售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2019年 4月 29日，公司与兵装集团、重庆嘉陵工业有限公司签署《资产交割确

认书》，经各方确认，本次资产出售的交割日为 2019年 4月 29日。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向中电科能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空间电源 100%股权，向天津力神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神股份”）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力神特电 85%股

份。 



空间电源 100%股权转让至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

完成，力神特电的股东名册变更已于 2019年 4月 25日完成。2019年 4月 25日，

公司与中电科能、力神股份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本次资产的交

割日为 2019年 4月 25日。 

2019 年 7 月 3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本

次公司新增发行股份登记数量为 134,879,655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

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822,161,695股。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中电科能及力神股份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

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1、盈利补偿期间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电科能及力神股份承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当年及之后的两个会计年度，即 2019年、2020 年、2021

年。 

2、承诺净利润数 

中电科能承诺，空间电源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将分别实现

5,923.07万元、6,506.04 万元、7,096.83 万元的净利润。 

力神股份承诺，力神特电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将分别实现

1,658.84万元、2,229.19 万元、3,290.62 万元的净利润。 

3、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净利润”系指：以盈利补偿期间的每年年末为审计基准日，由具有中国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空间电源和力神特电进行审计后出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确认的，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可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盈利补偿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各方应共同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每一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时，就年度审计报告中

披露的空间电源和力神特电的当期实际净利润金额与空间电源、力神特电当期承

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就当期的利润差额和累计的利润差额出具盈利

专项审核意见。 

4、利润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若空间电源、力神特电盈利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约



定的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空间电源、力神特电将于公司当年年度审计报告及盈利

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30 日内，依照公式计算出当期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且该

等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一元的总价格按约定向中电科能回购。 

空间电源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空间电源当期补偿金额=（截

至当期期末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实际净利润）÷补偿期限内

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空间电源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空间电源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空间电源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

格 

力神特电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力神特电当期补偿金额=（截

至当期期末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实际净利润）÷补偿期限内

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力神特电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力神特电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力神特电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

格 

在运用前述之公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以前述公式计算时，如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公司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实施现金分红（若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在 2018 年度未能实施完毕，则上述期间随之顺延至下一年度）且中电科能及

/或力神股份按规定应向公司补偿股份，则除应补偿的股份外，现金分红的部分

也应作相应返还。如果公司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实施送股或公积金转

增股本（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8 年度未能实施完毕，则上述期间随之顺延

至下一年度），则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应作相应调整。 

5、减值测试及补偿 

盈利补偿期间届满之后，公司有权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空间电源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一的期末减值额/空间电源交易价格>补

偿期限届满空间电源已补偿股份总数/中电科能认购股份总数时，则中电科能应

向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一的期末减值额/本次

股份的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届满空间电源已补偿股份总数；如标的资产二的期末

减值额/力神特电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届满力神特电已补偿股份总数/力神股份认

购股份总数时，则力神股份应向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

的资产二的期末减值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届满力神特电已补偿股



份总数。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标的资产 2020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标的资产 项目 业绩承诺金额 实际实现金额 差异额 完成率（%） 

空间电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06.04 6,793.08 287.04 104.41 

力神特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29.19 2,433.99 204.80 109.19 

 

上述标的资产 2020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已达到相关

业绩承诺方所作出的业绩承诺，中电科能及力神股份无须对上述标的资产 2020

年度业绩进行补偿。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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